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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

2014-019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2日上午10：00时

（二）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即墨环保产业园青岛金王工业园区内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陈索斌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共二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2898461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40.067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8984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

（二）审议通过《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8984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

（三）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4�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8984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

（四）审议通过《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28984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

（五）审议通过《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984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4�年度审计机构及确认 2013�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984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984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

（八）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984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

（九）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984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郭芳晋、郭恩颖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2014-015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陈怀荣 大宗交易

2014-02-11 7.89 150 0.67

张淑玉 大宗交易

2014-4-21 7.95 240 1.06

合计

——— ———

390 1.73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陈怀荣

合计持有股份

3,403.18 15.10 3,253.18 14.43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850.79 3.77 700.79 3.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52.38 11.32 2,552.38 11.32

张淑玉

合计持有股份

2162.01 9.59 1922.01 8.53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0.5 2.4 300.5 1.3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21.51 7.19 1,621.51 7.19

实际控制人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2,969.90 57.54 12

，

579.90 55.81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42.48 14.38 2852.48 12.65

有限售条件股份

9727.43 43.15 9727.43 43.1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为陈怀荣先生、吕桂芹女士、程辉先生、任京建先生、张淑玉女士等五人，本次

减持前，五人共持有公司股票12,969.9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54%。

本次减持后，陈怀荣先生、吕桂芹女士、程辉先生、任京建先生、张淑玉女

士等五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由12,969.90万股变更为12,579.90万股， 占公

司总股份比例由57.54%变更为55.81%，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其间任意30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三、备查文件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华电国际 证券简称：

600027

公告编号：

2014-01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14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45%-50%。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812,748千元。

（二）每股收益：人民币0.11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由于本公司发电量同比上升，同时单位燃料成本下降，所以本公司2014年

第一季度的盈利情况与2013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改善。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初步核算的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准

确的财务数据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2014年第一季度季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138

证券简称：中青旅 公告编号：临

2014-007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计划于2014年4月30日披露2013年年度报告。 有鉴于公司正处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实施阶段，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将201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预先披露如下：

考虑到公司景区业务正处于投资期及快速成长期， 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对

公司现有景区进行升级完善并对新景区进行投资开发， 且2014年公司会展业

务及观光业务均有重大项目需要大量现金支出。为保证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当期资金需求及银行信贷的融资成本，且为配合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公司2013年度拟暂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年末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前述项目的资本性支出及现金支

出，以支持公司旅游主业的发展。2014年中期公司拟根据现金流情况进行利润

分配。

经初步征询公司董事意见，公司董事认为：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

依据公司实际发展情况而制定，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该方

案有利于保持公司未来稳定、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将严格按照证监会、上交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审议决策

程序。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最终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123

股票简称：兰花科创 公告编号：临

2014-012

债券代码：

122200

债券简称：

12

晋兰花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4

月21日收到独立董事杨上明先生的书面辞呈，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或任职的有关文件要求， 杨上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

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召集人职务。杨上明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

杨上明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为2名，未达

到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比例的法定要求。 根据《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有关规定， 该辞职申请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

空缺后生效。 在此期间,杨上明先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继续履行职责。 公司将尽快组织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A

股代码：

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17

H

股代码：

02238 H

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

122242

、

122243

债券简称：

12

广汽

01

、

12

广汽

0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证09广汽集MTN2（债券代码：0982059）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

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09广汽集MTN2

4.债券代码：0982059

5.发行总额：34亿元人民币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3.83%

7.到期兑付日：2014年4月29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

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祥能

联系方式：020-83151377

2.主承销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倩倩

联系方式：010-66595034

3.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 010-88170742

资金部 010-88170209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2日

证券简称：

*ST

天威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4-054

债券简称：天债暂停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7日以

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的通知， 于2014年

4月2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公司现任11名

董事全部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

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为了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决定对现有的组织机

构进行调整：撤消设计处、设计二处，成立设计部；撤消总经理办公室、武装保

卫部，成立总经理工作部；撤消物资采购部、物资配送中心，成立物资供应部；

撤销投资管理部、投资者关系部，成立市值管理部；撤销设备能源分公司，成立

技改能源部；撤消工程部，其部分职责并入技改能源部，部分职责并入企管策

划部；撤销绝缘分公司，成立绝缘车间；并对部分部门的名称进行了变更（调

整后的组织机构图附后）。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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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仲裁）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4年2月27日披露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公

告》，对2013年2月26日至2014年2月25日期间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披露（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现对截止目前诉讼（仲裁）的进展情

况及新增诉讼（仲裁）达到披露要求的公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已披露的诉讼（仲裁）的撤诉或结案情况

截止目前，已撤诉或结案案件共计5起，金额合计162.006563万元，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起诉时间 立案时间

起诉

（

申请

）

方

应诉

（

被申

请

）

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或仲裁

机构名称及

所在地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诉讼

（

仲裁

）

涉及金额

诉讼

（

仲裁

）

进

展情况

1 2013.1.27 2013.2.19

四川雷克斯

安防科技有

限公司

天 威 四 川 硅

业 有 限 责 任

公司

诉讼

新津县人民

法院

2011

年双方签订了

《

劳保用品采购

协议

》，

尚欠原告货款

18.455

万元

。

18.455

达成和解协议

，

结案

。

2 2013.4.25 2013.5.7

四川远通工

贸有限责任

公司

诉讼

新津县人民

法院

2011

年

12

月

，

双方签订了购销合同

，

被告尚欠原告货款

7.158

万元及违约

金

0.6063

万元

。

7.7643

达成和解协议

，

结案

。

3 2013.3.19 2013.3.21

成都康材工

贸有限公司

诉讼

新津县人民

法院

2011

年起

，

双方签订多个购销合同

，

尚欠原告货款

19.23297

万元及利息

1.295795

万元

。

20.528765

达成和解协议

，

结案

。

4 2013.5.30 2013.6.25

四川三联混

凝土工程有

限公司

中 国 十 九 冶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被告一

）

天 威 四 川 硅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被 告

二

）

诉讼

新津县人民

法院

2008

年

8

月

10

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

了

《

预拌

（

商品

）

混凝土加工合同

》，

被告一尚欠原告

62.002535

万元

，

要

求被告二承担连带责任

。

62.002535

法院下发

《

民事

裁定书

》，

原告

撤诉

。

5 2013.7.22 2013.8.1

河 北 建 设 集

团

（

被告一

）

天 威 四 川 硅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被 告

二

）

诉讼

新津县人民

法院

2008

年

8

月

，

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

《

预拌

（

商品

）

混凝土加工合同

》，

被

告一尚欠原告

53.255963

万元

，

被告

二承担连带责任

。

53.255963

法院下发

《

民事

裁定书

》，

原告

撤诉

。

（二）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起诉时

间

立案时

间

起诉

（

申请

）

方

应诉

（

被申请

）

方

诉讼

仲裁

类型

诉讼或仲裁

机构名称及

所在地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诉讼

（

仲裁

）

涉及金额

诉讼

（

仲裁

）

进展情况

1

2012.6.

5

2012.7.

9

本公司

保定天威和鑫

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

仲裁

保定仲裁委

员会

2008

年

12

月

9

日原告与被告签

订

《

电解铜采购合同

》，

被告尚

有

641.96763

吨电解铜未交付

。

3464.6771

2014

年

4

月

15

日

，

法院出具了

进入拍卖程序的

《

执行裁定

书

》。

2

2012.1

2.13

2012.1

2.15

天威保变

（

合

肥

）

变压器有

限公司

常青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诉讼

安徽省合肥

市蜀山区人

民法院

被告在原告土地上进行了违法

建设

。

经多次催促

，

至今未拆

除

。

325

原定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开庭

，

因常青物业至今没有按法院

要求补充第三方相关资料

，

所以延迟开庭

，

时间另行通

知

。

3

2013.7.

9

2013.7.

16

合肥天威置业

公司

诉讼

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

法院

被 告 欠 原 告 资 金 及 利 息

9006.71874

万元

。

9006.71874

定于

2014

年

5

月

7

日二审开

庭

。

4

2014.1.

22

2014.1.

26

四川荣成天宇

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天威四川硅业

有限责任公司

诉讼

新津县人民

法院

2011

年

9

月

13

日

，

原被告双方签

订了

《

消防设施维修保养服务

合同

》，

但被告尚欠原告服务费

16

万元及利息损失

1.0583

万元

。

17.0583

2014

年

3

月

5

日

，

法院下发了

《

民事调解书

》。

5

2013.9.

11

2013.9.

4

四川岷江水利

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诉讼

四川省成都

市中级人民

法院

原告作为担保方向进出口银行

承担了保证责任

，

代被告偿还

借 款 及 相 关 费 用 共 计

3824.869225

万元

，

要求被告偿

还上述资金

。

3824.869225

2014

年

4

月

2

日

，

法院下发了

《

执行通知书

》。

6

2013.1

1.7

2013.1

1.11

中国化学工程

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诉讼

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08

年

10

月

，

双方签订了几份

施工合同

，

被告尚欠原告工程

款

1793.937966

万元及利息损失

150.6446

万元

。

1944.582566

2014

年

4

月

3

日开庭

，

正在等

待法院判决

。

7

2014.1.

10

2014.2.

10

四川如来钢构

工程有限公司

诉讼

新津县人民

法院

2009

年

2-7

月原被告双方签订

了多份施工合同

，

尚欠原告工

程款等

59.1294

万元

。

59.1294

2014

年

3

月

6

日开庭

，

判决书

尚未下达

。

8

2013.1

2

2014.1.

2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保定

分行

保定天威薄膜

光伏有限公司

（

被告一

）

保定

天威集团有限

公司

（

被告二

）

本公司

（

被告

三

）

诉讼

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

2011

年

2

月

24

日

，

原告与被告一

签订了

《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

借款

28140

万元

，

被告二为其担

保

。

但被告一未按约定还款

，

被

告二也未履行代偿义务

。

诉讼

请求被告一偿还本金

24150

万

元及利息

，

被告二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

被告三在资产置换范

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

24564.46807

法院

2014

年

3

月

17

日开庭

，3

月

19

日

、 4

月

15

日

，

分别向法

院提交了补充材料

。

9

2013.1

0.1

2013.1

0.5

印度

Transtech

公司

天威保变印度

变压器有限公

司

诉讼 巴罗达法院

2012

年

11

月

，

双方签订土建工

程施工合同

，

因工程未按计划

完成

，

在原告拒绝退还未完工

程款的情况下被告承兑了原告

的履约保函

。

原告要求被告赔

偿承兑保函等损失约合人民币

305

万元

。

305

2014

年

4

月

19

日开庭

，

要求补

充证据

，

等待下次开庭

。

（三）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自上次诉讼（冲裁）案件披露后至目前，公司子公司新增诉讼案件7起，合

计金额4449.718111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起诉时

间

立案

时间

起诉

（

申请

）

方

应诉

（

被

申请

）

方

诉讼

仲裁

类型

诉讼或仲裁

机构名称及

所在地

诉讼

（

仲裁

）

基本

情况

诉讼

（

仲裁

）

涉

及金额

诉讼

（

仲裁

）

进展情况

诉讼

（

仲裁

）

判决执行情

况

二审情况

1

2014.3.

20

2014.

4.1

四川岷江水

利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天威四川

硅业有限

责任公司

诉讼

四川省成都

市中级人民

法院

原告作为担保方

向中国银行承担

了保证责任

，

代被

告偿还借款及相

关 费 用 共 计

959.19707

万元

，

要

求被告偿还上述

金额及相关利息

975.00707 2014

年

5

月

9

日一审开庭

。 - -

2

2014.2.

14

2014.

2.24

信息产业电

子第十一设

计研究院科

技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诉讼

新津县人民

法院

2008

年

10

月

13

日

，

原被告双方签订

了

《

施工合同书

（

建筑安装工程第

三包施工合同

）》，

经双方对账确认

，

被告仍拖欠原告

528.544005

万元

。

572.621751

2014

年

4

月

1

日开庭

，

法庭上

原告代理人提出将与原告

公司领导进行商议是否接

受调解

。

- -

3

2014.2.

10

2014.

2.25

四川汇源钢

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诉讼

四川省新津

县人民法院

2008

年

10

月

，

原被

告双方签订了

《

新

津

3000

吨

/

年多晶

硅项目施工合同

书

》，

合同履行至

今

，

尚余工程款

120.076031

万元未

付

。

232.876031

2014

年

3

月

17

日开庭

。

法院判

决

，

要求被告支付欠款及违

约金

。

- -

4

2014.2.

28

2014.

3.10

成都东南钢

结构有限公

司

诉讼

四川省新津

县人民法院

2008

年

10

月

12

日

、

12

月

1

日

、12

月

29

日

，

原被告双方分

别签订了

《

新津

3000

吨

/

年多晶硅

项 目 施 工 合 同

书

》，

合同履行至

今

，

三份合同尚余

工程款

204.5966

万

元未付

。

204.5966

2014

年

4

月

3

日开庭

，

原告代

理人提出将与原告公司领

导进行商议是否接受调解

。

- -

5

2014.2.

28

2014.

3.7

浙江东南网

架股份有限

公司

诉讼

四川省新津

县人民法院

2008

年

10

月

12

日

、

12

月

29

日

，

原被告

双方分别签订了

《

新 津

3000

吨

/

年

多晶硅项目施工

合同书

》，

合同履

行至今

，

两份合同

尚 余 工 程 款

177.707

万元未付

。

177.707

2014

年

4

月

2

日开庭

。

原告代

理人提出将与原告公司领

导进行商议是否接受调解

。

- -

6

2013.1

2.31

2014.

1.17

河北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天威新津

投资有限

公司

诉讼

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09

年

12

月

17

日

，

原被告双方签订

了

《

天威新津投资

有限公司

“

天馨花

园

”

房地产开发项

目施工二标段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

被告尚欠原

告

10564344.02

元

工程款

。

1088.083902

等待开庭通知

。

7

2014.1.

16

2014.

1.20

中国对外建

设海南有限

公司

天威新津

投资有限

公司

诉讼

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0

年

1

月

6

日

，

原

被告双方签订了

《

施工合同

》，

被告

天威新津投资有

限公司将

“

天馨花

园

”

房地产开发项

目施工一标段的

施工工作交由原

告负责

，

合同的暂

定总 价 为

6274

万

元

，

目 前 尚 欠

11089970

元 未 支

付

。

1198.825757 2014

年

4

月

22

日开庭

。

（四）其他对天威保变有影响的案件情况说明

2014年2月12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因与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

团” ）的《委托债权投资协议》纠纷，将天威集团列为第一被告，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作为天威集团的股东被列为第二被告。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天威集团持有的本公司的1500万股股票，

及土地证号为（2003）002670项下面积8288.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证

号为（2000）002671号项下面积298133.1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其中，土地

证号为（2000）002671号项下面积298133.1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为本公司

与天威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入的土地使用权。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申请查封的土地证号为（2000）002671号

项下面积298133.1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为本公司与天威集团进行资产置换

中天威集团置入的土地使用权（2013年10月18日，经本公司二〇一三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大股东天威集团进行资产置换，将本公司

持有的几家新能源公司股权与天威集团下属部分资产进行置换，交易价格以

经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差以现金补

齐）。

本次查封土地的资产一直由本公司及资产注入的子公司等实际占有和使

用，查封期间仅禁止对被查封财产进行抵押、转让等处分，并不影响本公司及

本次资产注入的子公司正常使用上述土地，亦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对

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且公司与天威集团的资产置换事项

已履行了必要的国资审批程序以及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议程序，并以经具有

证券期货资格的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值作为置换定价依据，双方也签署了

《资产置换协议》；此次案件中，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不存

在合同关系，不存在违约情形，无需承担违约连带责任。

其他诉讼（仲裁）情况，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综合评估对公司利润的

影响。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股票代码：60038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32层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32层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14年4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详式权益变动书的说明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披露过金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详式权益变动书仅就不同部分予以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上市交易所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

%

）

香港交易所

379

必美宜

18.20

香港交易所

639

首钢资源

28.22

香港交易所

1638

佳兆业集团

15.47

上海

/

香港交易所

601898/1898

中煤能源

7.88

深圳证券交易所

000061

农产品

22.06

权益变动情况及权益变动目的

一、 权益变动的决策及批准情况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的增

持或减持计划

2014年4月 18�日，生命人寿召开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

议决议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继

续增持金地集团（代码：600383），持股比例不超过该公司总股本的30%。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金地集

团的发展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 决定何时增持金地集团的股份及具体增

持比例。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及其他相关义务。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况

截止2014年4月9日，生命人寿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竞价交易系统购买

金地集团股份累计达790,249,0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7.6730%。

生命人寿于2013年11月18日将“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H账

户” 中持有的215,000,000股公司股份 （约占金地集团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4.8082%）不可撤销地、无偿地全权授权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行使股东表

决权， 授权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止。 因此， 截至

2014年4月9日，生命人寿所拥有金地集团有表决权股份占金地集团总股本的

12.8648%。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生命人寿万能H账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竞

价交易系统购买金地集团的股份累计达885,748,901股， 合计占金地集团总

股本的19.8087%。 扣除上述授权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行使股东表决权的

股份， 生命人寿所拥有金地集团有表决权股份占金地集团总股本的

15.0005%，且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表决权计算）。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生命人寿所持金地集团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

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责任准备金，不存在借贷、发债、回购、

拆借等资金来源，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交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通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完成。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支付的资金总额

本次权益变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支付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为

7.2754亿元。

后续计划

一、对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金地集团于2014年4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其中董事候选人林胜德先生为

生命人寿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生命置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林胜德先

生简历如下：

林胜德，男，1973年8月生，汕头大学建筑工程学学士。 现任深圳市生命置

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生命置地（长春）有限公司总经理、南通东方

绿洲生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深圳新亚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历任合同中心总经理、项目经理、工程技术负责人、技术员，生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物业管理部副总经理、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事务部总经理。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根据法律法规和金地集团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

利。截至报告书签署之日，生命人寿暂无对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主动调整的具体计划。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生命人寿从2013年10月1日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

价交易系统买卖金地集团股票的情况如下：

方向

：

买入 成交数量

（

股

）

成交金额

（

元

）

最高价 最低价

2013

年

10

月

7,999,965 47,331,657.51 5.95 5.86

2013

年

11

月

88,972,148 542,902,986.85 6.30 5.86

2013

年

12

月

87,089,643 544,725,721.97 6.65 5.96

2014

年

1

月

118,878,359 711,424,821.89 6.27 5.72

2014

年

2

月

42,009,818 253,213,665.24 6.21 5.87

2014

年

3

月

91,696,032 604,507,572.7 7.00 5.94

2014

年

4

月

107,499,519 812,568,379.88 7.80 6.85

合计

544,145,484 3,516,674,806.04 - -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股的声明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金地集团股份皆为直接持有， 不存在委

托、受托持股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2014年4月21日

三、财务顾问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财务顾问主办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

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

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凯 王坤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2014年4月21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金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

地商业大楼

股票简称 金地集团 股票代码

600383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表决权数量

： 575,249,042

股 持股比例

： 12.8648%

持股数量

： 790,249,042

股 持股比例

： 17.6730%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持股

比例

表决权数量

： 670,748,901

股 持股比例

： 15.0005%

持股数量

： 885,748,901

股 持股比例

： 19.8087%

与上市公司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前

6

个月是否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

办法

》

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

购办法

》

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注

：

不适用

是否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

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

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声明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表决

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

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

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2014年4月21日


